
附件 2 

 

自  我  声  明 

 

作为             实验室的法定代表人（或最高管理者），本

人代表实验室就申请承担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（以下简称

大气攻关项目）样品分析测试任务做以下声明： 

本实验室保证提交的《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实验室申

请书》及附属证明材料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无虚报信息。 

本实验室保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从事大气攻关项目样品分析测

试工作，并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实验室按照（或参照）《检验

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》（国家认监委国认实〔2016〕33 号）

和《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》（GB/T 27025-2008）的要

求有效运行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，建立健全实验室质量审核制度。 

本实验室全体员工承诺不在其他检验检测机构兼职，不受经济及

其他利益的干扰，不受任何关系的影响；不与从事的检测活动以及出

具的数据和结果存在利益关系；不参与任何有损于检测判断的独立性

和诚信度的活动。 

本实验室承诺按照《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实验室分析

技术规定》中给定的分析方法(包括样品前处理方法)开展大气攻关项

目样品的分析测试，按照《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实验室分

析技术规定》的要求开展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，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

检测报告、检测结果统计报表、质控数据和质量评估报告等信息。同

时，自觉接受大气攻关项目管理办公室工作管理执行机构统一组织的

质量监督检查和考核。 

本实验室全体人员承诺严格遵守大气攻关项目工作的保密制度，

不泄露分析测试技术资料和数据。 

 

实验室法定代表人（或最高管理者）：       （签字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年     月     日 
 

 


